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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成真 – 「振翅高飛體驗計劃」 

申請表格(計劃書) 
 
 填寫申請表格前，請先仔細閱讀「申請指引」。 

 如以小組形式申請，須填寫組員資料表。 

 提交表格前，請確保已清晰及詳盡地填妥及提供所需資料；資料若不齊全，申請將不獲受理。 

 提交表格時，請附上以下文件以作完整申請： 

1. 個人/全體組員的中學學生證副本或中學畢業證書副本； 

2. 個人/組長的應用學習獎學金獎狀副本或參加其他由羅氏慈善基金主辦的項目/活動的證書副本。 

 

第一部份：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中文) (英文) 

所就讀的中學名稱： 

曾受惠由羅氏慈善基金主辦的項目/活動的名稱： 

受惠年份或學年： 

 

如你正修讀或已修畢應用學習課程，請填寫以下資料： 

課程名稱：  入讀年份： 2 0 _ _ 年 

是否已修畢上述的應用學習課程？  是，修畢年份： 2 0 _ _ 年 否 

 

聯絡電話： Whatsapp： Wechat： 

個人電郵：                                     （為方便日後通訊，請避免使用學校開設的電子郵箱） 

───────如以小組形式申請，請填寫組員資料表──────── 

 

第二部份：活動計劃書 

活動名稱： 

擬申請金額(最高資助額為港幣 10,000 元正)：HKD 

活動開始日期(DD/MM/YYYY)： 

活動結束日期(DD/MM/YYYY)： 

活動目的及理念： 

 

此欄只供內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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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細內容： 

時間表： 

月份 籌備工作或活動 內容 

   

   

   

   

   
 

預期成效： 

預期困難及解決辦法： 

其他資金來源(如有，請詳細列出打算/正在申請/已獲得的資助來源)： 

其他合作夥伴及形式(如有)： 

 如上列表格不足以清晰顯示活動內容，歡迎自行加行或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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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活動財務預算 

項目 內容 詳細購買/所需原因或用途 數量 預算 (HKD) 

購買物資或

材料費用 

1.    

2.    

3.    

4.    

5.    

租借物資 

費用 

1.    

2.    

3.    

交通費用 

1.    

2.    

3.    

保險費用     

備用金額     

其他項目 
    

    

減去其他資金來源(如有)：  

減去個人/小組自行承擔的費用(如有)：  

總申請金額：  

 如申請獲通過，個人或小組須於完成活動後，全數退還剩餘資助款，而上述所購買的剩餘物資須以羅氏慈

善基金名義捐贈予學校或非牟利機構，個人或小組須提交學校或機構受贈物資的簽收證明。 

 備用金額不得多於活動申請總額的 5%。 

 如上列表格不足以清晰顯示活動的財務預算，歡迎自行加行或加頁。 

 

第四部份：申請意向陳述 

請簡述活動如何助你個人或小組得到充份發揮所學和突破自我的機會，以及這次申請對你（和組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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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學校推薦人(校長/學校老師/學校社工) 

推薦人姓名： 聯絡電話： 

推薦人職位： 

活動值得支持的理由： 

推薦人簽署： 

 

第六部份：申請及資助條款 

I. 申請人/小組組長必須曾獲得由羅氏慈善基金頒發的獎狀/證書，及仍在修讀或剛修畢中學教育課程。 

II. 資助款只可作指定活動用途，羅氏慈善基金一律不會負上任何法律或賠償責任。 

III. 任何時候，申請人/小組若希望向其他機構尋求資助，必須先以書面形式知會羅氏慈善基金，否則羅氏慈

善基金有權取消申請或資助，及要求申請人退回已撥出的資助款項。 

IV. 如申請獲通過，申請人/小組即同意： 

 將妥善運用羅氏慈善基金資助，並將配合羅氏慈善基金了解活動的進度。羅氏慈善基金有權要求申請人

/小組提交活動的進度報告或作實地視察，以了解活動的進展情況； 

 在使用羅氏慈善基金的標誌前，必須先徵求羅氏慈善基金的同意； 

 須按活動的需要購買合適的保險，以自行承擔由此引起的任何風險； 

 若最終未能如期展開活動或在開展過程中遇到任何阻礙，必須儘早知會羅氏慈善基金，並提供合理解釋； 

 在完成活動後，須全數退還剩餘資助款，及按羅氏慈善基金指示處理部分剩餘物資。 

V. 在特別情況下，羅氏慈善基金有權停止撥款或要求獲資助者退回已撥出的資助及已資助購買的物資。 

VI. 羅氏慈善基金有權修改有關本計劃的條款和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第七部份： 聲明 

本人/小組各人同意並接受以上的申請條款，明白羅氏慈善基金將保留所有有關本計劃的最終決定權。現謹此簽

署作實並聲明，以上提供的所有資料皆真確無訛，若有任何不足、虛報或隱瞞的成分，羅氏慈善基金有權取消

申請資格、終止撥款或追討賠償。 

簽署（申請人/組長）： 申請日期(DD/MM/YYYY)： 

 

請於截止日期前，把以下文件電郵至 admin@lawscharitable.org.hk 

 填妥並簽署的申請表格(計劃書) 

 申請人/全體組員的中學學生證副本或中學畢業證書副本 

 申請人/組長的應用學習獎學金獎狀副本或參加羅氏項目的證書副本 

 如以小組形式申請，填妥並簽署「組員資料表」 


